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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32� � �证券简称：浙江新能 公告编号：2021-027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浙能国际合资设立嵊泗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与关联人

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 本次新设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嵊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

照》。 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22MA2DNB462C

名称：浙江浙能嵊泗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云龙路8号6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根银

注册资本：肆亿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21年08月03日

营业期限：2021年08月03日 至 2041年08月0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企业管理；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研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设备运行、维护、检修、调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5028�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05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7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议

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以及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股东

大会已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对《公司章程（草案）》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因此本次变更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草案）》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近日公司就变更公司类型、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75627217X8

名称：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李立峰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0日

营业期限：2007年01月29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滨海产业园广兴路8号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电力生产、蒸气供热、供冷；煤灰（渣）、石膏的销售；能源技术、节能

环保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土壤污染修复；环境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固体废

物治理。（涉及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5日

证券代码：603118� � � � � � �证券简称：共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40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窗口期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4日，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监事俞艺侠女士的通知，俞

艺侠女士的股票账户由于其配偶的误操作，于2021年半年报披露的窗口期在二级市场买入了公司股票。

本次增持行为违反了窗口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本次窗口期增持股票的基本情况

俞艺侠女士的股票账户于2021年8月3日买入了公司股票4,9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平

均成交价格为9.81元/股，成交金额为48,069元。 因公司预约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日为2021年8月

30日，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中关

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禁止买卖公司股票的规定， 俞艺侠女士本次增持行为构成窗口期违

规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俞艺侠女士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6,654股。

二、本次窗口期增持股票的处理情况

俞艺侠女士认识到其配偶误操作违反了相关规则， 即刻就此次违规增持公司股票事宜报告公司董

事会，其本人就本次窗口期增持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对于此次窗口期增持的4,900股股

票，俞艺侠女士承诺十二个月内不进行减持，在十二个月后出售时如有收益，自愿将所有收益归公司所

有，并承诺将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不再发生类似事项。

公司董事会已就此事项对其进行警示，并向其重申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

股票的有关规定。 公司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醒相关人员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做到合法合规地买卖公司

股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21-058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5月15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重庆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至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及调整第一、二、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方式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2日、5

月16日及2020年12月31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目前，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华泰资管重庆钢铁员工持股计划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在二级市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买入了公司A股股票9,061,8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2%，成交总金额人民币28,372,606.80元，成交均价人民币3.131元/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36,662,200股公司A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11%，已于2021

年8月3日以非交易过户方式划转至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专用证券账户， 过户价格为1.800元/

股。

至此，公司已完成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及非交易过户，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45,72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3%。本次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

定期自2021年8月3日起至2022年8月2日止。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59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7月31日

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6

人，董事王兴业先生未能亲自出席会议，特委托董事长蔡为民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蔡为民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全力把握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行业的市场爆发机会， 进一步夯实、 提升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青鸟消防” ）在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领域的竞争力，持续扩大公司规模，巩固市

场地位，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总计人民币26,334万元向天津优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天津优孚” ）收购其所持广东禾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禾纪科技” ）57%的

股权。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禾纪科技核心资产为其控股子公司广东左向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向

照明” ），左向照明成立于2013年6月，专注从事应急照明智能疏散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收购禾纪科技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左向照明37.62%的股权，禾纪科技及左向照明将纳入青鸟

消防合并报表范围。

关于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证券代码：002960�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1-060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3月实施的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简称 “新国

标” ）对应急疏散中的相关设备技术规格等进行了规定，如明确了“1.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应选择集

中控制型系统；2.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宜选择集中控制型系统” 等；2020

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从“火灾报警产

品”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品类，以上这些政策的出台，将带来应急照明和智能疏散产品业务的高速

发展，尤其是集中控制型应急照明及疏散系统的发展。

为全力把握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行业的市场爆发机会， 进一步夯实、 提升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青鸟消防” ）在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领域的竞争力，持续扩大公司规模，巩固市

场地位，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总计人民币26,334万元向天津优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天津优孚” ）收购其所持广东禾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禾纪科技” ）57%的

股权。

1、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禾纪科技核心资产为其控股子公司广东左向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左

向照明” ），左向照明成立于2013年6月，专注从事应急照明智能疏散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依托中山

市古镇镇“世界灯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在生产制造、产品认证与专利、销售渠道建设、OEM

等诸多方面有着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2018年度、2019年度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授予“全国质量诚信示范

企业” 、“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等荣誉称号，2020年被

慧聪消防网评为“2020年十大智能疏散品牌” 。

2、本次收购禾纪科技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左向照明37.62%的股权。左向照明管理层基于合同签署

情况和对未来市场判断，保守预计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实现净利润至少分别约为5,000万元、

6,000万元和7,000万元。

3、与此同时，基于对青鸟消防未来发展的信心，本次交易中，左向照明创始股东将拿出转让价款（税

后）的30%用于购买青鸟消防股票。

本次交易后， 公司将在应急照明与智能疏散领域形成多品牌产品矩阵， 各单元间充分发挥协同效

应，对于公司紧紧把握疏散行业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将起到极其积极的作用。

2021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上述收购事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

名称：天津优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21年5月24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古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章圣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BRGY7C

注册地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90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企业名称/自然人姓名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天津古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1.00%

2 章圣植 有限合伙人 42.99 42.99%

3 刘彦伟 有限合伙人 20.00 20.00%

4 章传恩 有限合伙人 14.80 14.80%

5 黄轩 有限合伙人 15.15 15.15%

6 章圣仁 有限合伙人 6.06 6.06%

合计 100.00 100.00%

2、其他协议签署方

创始股东1：章圣植

身份证号码：3303…………59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创始股东2：刘彦伟

身份证号码：1304…………36

住所：广东省江门市……室

创始股东3：章传恩

身份证号码：3303…………5X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创始股东4：黄轩

身份证号码：3605…………10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室

创始股东5：章圣仁

身份证号码：3303…………53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交易对手方及其他协议签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截

至本公告日，交易对手方及其他协议签署方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禾纪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彦伟

成立时间：2021年5月17日

注册资本：3300.33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禾纪科技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1 天津优孚 3,300.00 99.99%

2 江成 0.33 0.01%

合计 3,300.33 100%

实际控制人：章圣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6ETF10P

注册地址：中山市古镇镇曹二东岸北路538号3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照明器具制

造；照明器具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

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

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

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财务数据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进行

了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专字（2021）第010549号），经审计的标的公司基

本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138,691,892.50 165,295,752.11

负债总额 103,747,659.37 145,680,616.84

净资产 34,944,233.13 19,615,135.2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5月

营业收入 228,910,971.73 126,048,456.62

净利润 23,323,480.95 10,767,470.33

3、标的公司下属企业左向照明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左向照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彦伟

成立时间：2013年6月5日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章圣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07189446XA

注册地址：中山市古镇镇曹二信恒路42号2、3、4楼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及其配件、配电箱、控制器主机、烟感器、温感

器、燃气感应器、报警器及其配件、红外线感应设备、雷达感应设备、感应灯具和感应配件、智能家居设

备、发光二极管驱动电源、发光二极管照明产品、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电子设备、塑料制品、消

防应急电源；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上述经营范围

涉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左向照明专注于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拥有较为先进的制造流水线、全自

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进口SMT贴片机、进口AI插件机等、新型光电测试仪、照度测试仪、高低温测试

仪、电脑在线电池测试仪和晶体管测试仪等系列高精度自动化生产设备和测试设备。

依托中山市古镇镇“世界灯都” 的区位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整合上下游产业资

源，高效打造全生产链条，左向照明在原材料采购运输、熟练生产人员招募、生产规模扩张以及销售渠

道、OEM代工客户的拓展等方面，能够实现“一站式” 整合，生产线柔性灵活，产品类型丰富多样，成本

管控合理。

截至目前，左向照明拥有CCC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116项，专利22项。

2018年度、2019年度，左向照明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授予“全国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全国质量检

验稳定合格产品”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等荣誉称号；2020年度， 被慧聪消防网评为

“2020年十大智能疏散品牌” 。

左向照明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禾纪科技 3,300.00 66.00%

2 章圣植 1,105.00 22.10%

3 刘彦伟 340.00 6.80%

4 章传恩 255.00 5.10%

合计 5,000.00 100.00%

4、交易作价依据

（1）到手订单及合同情况

本次收购的核心资产为左向照明股权，截至2021年5月末，左向照明及其子公司与代理商签署代理

合同的年度指标为34,950万元。与OEM客户签署的年度合计采购金额15,400万元，金额共计50,350万

元。

其中，订单实现情况如下：截至2021年5月31日，左向照明累计接取订单金额为19,195.73万元，其中

完成发货13,343.60万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287%。

（2）管理层业绩预计及估值

转让双方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未来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因素，确定左向照明100%股权的估值

为70,000万元，进而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6,334万元（大写：贰亿陆仟叁佰叁拾肆万

元）。

标的公司管理层基于合同签署情况和对未来市场判断，保守预计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实

现净利润至少分别约为5,000万元、6,000万元和7,000万元， 按年均6,000万元净利润计算， 相当于

11.67倍市盈率，处于合理水平。

5、其他情况说明

标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均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

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1、受让方：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涿鹿涿下路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蔡为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0730245739F

2、转让方：天津优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126号动漫大厦C区二层209（天津好邦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1905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古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BRGY7C

3、标的公司：广东禾纪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古镇镇曹二东岸北路538号3楼

法定代表人：刘彦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56ETF10P

4、创始股东：

创始股东1：章圣植

身份证号码：3303…………59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创始股东2：刘彦伟

身份证号码：1304…………36

住所：广东省江门市……室

创始股东3：章传恩

身份证号码：3303…………5X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创始股东4：黄轩

身份证号码：3605…………10

住所：江西省新余市……室

创始股东5：章圣仁

身份证号码：3303…………53

住所：浙江省龙港市……号

（二）交易内容

天津优孚持有禾纪科技99.99%的股权， 禾纪科技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于2021年5月17日成立并有

效存续的有限公司，禾纪科技成立的主要目的为持有广东左向照明有限公司66%的股权。

天津优孚同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将其持有的禾纪科技57%的股权，转让给青鸟消防，禾

纪科技其他股东放弃本次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禾纪科技、左向照明将成为纳入青鸟消

防的合并报表范围的附属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禾纪科技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青鸟消防 1,881.1881 57.00%

2 天津优孚 1,418.8119 42.99%

3 江成 0.33 0.01%

合计 3,300.33 100.00%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转让价款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中兴华专字

（2021）第010549号），禾纪科技截至基准日的净资产为1,961.51万元。 转让双方结合主要子公司左向

照明经营情况、未来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因素，确定左向照明100%股权的估值为70,000万元，进而确认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26,334万元（大写：贰亿陆仟叁佰叁拾肆万元）。

2、支付方式

（1）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青鸟消防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天津优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20%， 即人民币5,

266.8万元（大写：伍仟贰佰陆拾陆万捌仟元）。

（2）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青鸟消防应当在本次股权转让交割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天津优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30%， 即人民

币7,900.2万元（大写：柒仟玖佰万零贰仟元）。

（3）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青鸟消防应当在2021年12月31日前向天津优孚支付股权转让款的30%，即人民币7,900.2万元（大

写：柒仟玖佰万零贰仟元）。

（4）第四期股权转让款

青鸟消防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一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天津优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20%，即

人民币5,266.8万元（大写：伍仟贰佰陆拾陆万捌仟元）。

3、股权转让款用途的特别约定

创始股东承诺，在天津优孚收到每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起180日内，创始股东将不低于每期股权转

让款扣除个人所得税后30%金额的款项用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系统购买青鸟消防的股票。 创

始股东承诺其购买的青鸟消防股票自购买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卖出。

（四）过渡期损益

过渡期间标的公司的损益由新老股东按本次投资后的比例共同享受和承担。

（五）交割后公司治理安排

1、禾纪科技设置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5人，其中青鸟消防委派3名董事，天津优孚委派2名董事。 禾

纪科技不设监事会，设立监事1名，由天津优孚委派。 禾纪科技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青鸟消防推荐的人

士担任。 禾纪科技的公章、财务账、合同章由青鸟消防指定的人员管理。

2、左向照明设置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5人，其中3名由青鸟消防推荐并由禾纪科技委派，章圣植、刘

彦伟、章传恩共同委派2名董事。左向照明不设监事会，设立监事1名，该监事由青鸟消防推荐并由禾纪科

技委派。

3、左向照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由天津优孚推荐的人士担任，财务负责人由青鸟消

防推荐的人士担任。 左向照明的公章、财务账、合同章由左向照明的法定代表人管理。

（六）交割后其他事项

1、创始股东保证，创始股东在持有左向照明股权或在左向照明任职期间不得在左向照明以外直接

或间接通过投资、联营、合伙、承包、参股等任何方式从事与左向照明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在与左向照

明存在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公司任职或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不得侵占左向照明的客户资源（以下简

称“竞业禁止” ）。此外，创始股东刘彦伟、章传恩应当专职为左向照明提供服务，且在左向照明离职后两

年内仍需遵守前述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

2、创始股东、左向照明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应当与左向照明签署劳动合同、保密协

议、竞业限制协议，劳动合同期限不低于五年，竞业限制期两年。

3、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青鸟消防、天津优孚同意在交割日后二十四个月内按其持股比例，通过

禾纪科技足额缴纳左向照明的注册资本。 章圣植、刘彦伟、章传恩同意在交割日后二十四个月内按持有

左向照明的持股比例，足额缴纳左向照明的注册资本。

（七）违约责任

1、各方均需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的约定或其附属、补充条款

的约定或违反在本协议所作出的承诺、陈述和保证或所作出的承诺、陈述和保证为不真实、不准确或不

完整的，均视为对其他一方的违约。 其他方（“守约方” ）有权要求该方（“违约方” ）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给守约方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还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维权费用。

2、因创始股东、天津优孚的原因，导致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未能完成交割的，创始股东、天津优孚应当

向青鸟消防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款金额10%的违约金。

3、青鸟消防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向天津优孚支付逾期款项万分之三的违约

金。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1、有助于公司积极把握消防应急照明行业的重要发展机遇期

2019年3月实施的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简称 “新国

标” ）对应急疏散中的相关设备技术规格等进行了规定，如明确了“1.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应选择集

中控制型系统；2.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但未设置消防控制室的场所宜选择集中控制型系统” ；2020年

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优化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产品从 “火灾报警产

品”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品类，以上这些政策的出台，将带来应急照明和智能疏散产品业务的高速

发展，尤其是集中控制型应急照明及疏散系统的发展。

近两年来青鸟消防及子公司的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业务增长迅速，2020年度该类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18,022.48万元，增幅为177.23%，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加速市场扩张。

2、有助于降本增效、发挥协同效应

市场需求的爆发对供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广东省中山市是世界灯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灯具生

产的全链条集群优势，左向照明专注于应急照明及职能疏散的研发、生产、销售，有着极强的竞争力，能

够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快速实现产品供应。

本次收购有利于发挥中山市的桥头堡作用与产业集群优势， 通过整合双方优质资源、 发挥协同效

应、降本增效，进一步提高公司应急照明及智能疏散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供应效率，提升市场占有率。

3、有助于青鸟消防“3+2”业务框架的构建及战略目标的实现

青鸟消防致力于以“三驾马车” ，即通用消防报警业务（含海外）、应急照明与智能疏散业务及工业

消防业务为核心，积极布局智慧消防、家用消防等相关领域，以逐步构建“3+2”的业务框架，并在此基础

上力争于2023年达到50亿元以上的销售规模。

应急照明与智能疏散是“三驾马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在该赛道采取多品牌战

略、饱和式进军市场，提升市场竞争力与地位。

（二）存在的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新国标逐步推广带来行业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除行业内原消防应

急照明灯具的生产厂商会进一步发力增加产品供给外，其他研发或资金实力较强的大型灯具制造商、火

灾报警企业及安防企业也会择机加入竞争，市场进入者数量会逐渐增加。 消防应急照明行业产品需要国

家强制性认证，一种产品的上市至少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因此公司需要在更多竞争对手进入以前尽

快抢占市场。

2、产能扩张不足风险

受限于上游原材料供给不足，特别是芯片供给紧张的现状，左向照明目前的芯片储备可能不足以支

撑其实现大规模扩张产能的经营目标，进而对业务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作为战

略合作方向左向照明供应朱鹮芯片，以进一步提升左向照明的产品供给能力。

3、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会确认商誉，如因左向照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单元间协同不足、市场行业

发生巨大变化等因素而对左向照明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将出现商誉减值情况，可能导致公司存在计

提商誉减值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构建“3+2”业务框架及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在消防应急

照明及智能疏散领域建成多品牌产品矩阵，各产品单元间积极发挥协同效应，降本增效，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及占有率，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巩固公司市场地位。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禾纪科技及其子公司左向照明将纳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本次对外投资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会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其他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2、《广东禾纪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2021年1-5月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中兴华

专字（2021）第010549号）。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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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广州浪奇” ）通过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企查查等网站获悉：对于公司与林旺钏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林旺钏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法院于2021年8月2日正式立案，执行案号为[（2021）粤01执5186号]，执行标的为215,783,169元。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将在收到执行文书后，进行补充披露。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仲裁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林旺钏

被申请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纠纷的起因

林旺钏就与公司发生的合同纠纷向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 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已受理该

案。 依据林旺钏向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提交的《仲裁申请书》，本次纠纷的起因如下：

2019年8月29日，申请人与资产管理人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时公司” ）、资产托管

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就命名为“博时资本旺钏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的货币投资，签订

了由博时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博时资本旺钏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在博时公司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广州浪奇达成一致意见并确定“申请人收到广州浪奇以《声明函》

形式作出对申请人的投资按期兑付的承诺保证”的条件下，申请人最终决定实际参与广州浪奇的非银行

类实体贸易债权融资的投资活动；同时，三方还就程序机制达成一致意见，即：由博时公司与广州浪奇对

每一期所涉实体贸易债权及融资金额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把关，在广州浪奇与博时公司核定当期融

资需投资的资金数额后，由博时公司将该资金数额预先通知申请人集合资金，最终在广州浪奇以《声明

函》形式作出承诺保证获申请人接受后履行完成投资交易。

依《声明函》达成的合意，申请人先后分六期转账共368,430,000.00元至广州浪奇确认的资管计划

专用账号实际履行投资。 后续申请人先后收到被申请人与博时公司通过资管计划账户转来的系列款项

共157,644,870.75元。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能按约定归还投资本金及投资经营收益，构成违约，因而

提起本次仲裁。

（三）仲裁请求

1、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投资款259,680,760元并支付违约金至实际偿清款项之日止。

（违约金以259,680,76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16日起按每日0.5%计至被申请人全部付清之日止；暂

计至2020年11月18日止，金额为44,145,729.2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被申请人违约而导致申请人采取法律手段维权产生的律师费人民

币2,236,523.9元。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及相应支出的担保费、保全费等申请人为实现债权产

生的全部费用。

（四）仲裁进展情况

1、2021年1月20日，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关于公司与林旺钏关于合同纠纷一案的《确

认仲裁效力申请书》，公司认为，林旺钏提起的前述仲裁事项存在程序争议，公司与林旺钏之间未达成有

效仲裁协议，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对本案所涉的争议无管辖权。 因此，公司请求：

①请求确认2020年3月2日公司出具的《声明函》中的仲裁条款无效，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对本案所

涉争议无管辖权；

②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林旺钏承担。

同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本次申请决定立案审理。

2021年4月22日， 公司披露了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公司与林旺钏合同纠纷一案的

《民事裁定书》[（2021）粤01民特228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公司提交的《确认仲裁效力申请

书》中关于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申请。

2、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仲裁裁决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了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下发的关于公司与林旺钏合同纠纷一案的 《裁决书》

[（2020）赣国仲字第095号]，赣江新区国际仲裁院对申请人林旺钏提出的仲裁请求作出了终局裁决，裁

决如下：

①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本金154,954,016.79元及违约金（计算至2021年5月10日的违约金为45,

027,193.45元，并以未清偿本金154,954,016.79元为计算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从2021年5

月11日起计算至被申请人实际清偿之日止）。

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仲裁审理阶段律师费2,236,52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

费130,958.64元和律师差旅费10,000元，本项合计2,382,482.54元。

③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④申请人预交的仲裁费1,023,155元（其中案件受理费747,311元、处理费275,844元），全部由被

申请人承担。

上述第①、②、④项应付款项，被申请人应在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申请人履行完毕。

（五）仲裁执行情况

2021年8月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与林旺钏合同纠纷仲裁一案立案，执行案号为[（2021）

粤01执5186号]，执行标的为215,783,169元。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将在收到执行文

书后，进行补充披露。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裁决书》[（2020）赣国仲字第095号]，公司需支付林旺钏本金154,954,016.79元、违约金45,

027,193.45元（暂计）、律师费2,236,523.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财产保全担保费130,958.64元和律

师差旅费10,000元，同时，林旺钏预交的仲裁费1,023,155元也由公司承担。 公司已对林旺钏案对应的

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同时计提了应付林旺钏部分违约金、财产保全担保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

上述部分事项（律师费、律师差旅费、仲裁费等）将相应减少公司2021年度利润，具体影响金额以最终审

计结果为准。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执行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对于后续执行结果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暂无法准确预计。 经与临时管理人进行沟通，公司将就收到的《裁决书》[（2020）赣国仲字第095

号]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相关申请是否会被人民法院受理、支持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仲裁的执行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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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市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公司产品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50mg及100mg）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

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主要信息

（一）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50mg）

药 品 通 用 名 称 ： 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

英 文 名 / 拉 丁 名 ： Netilmicin�Sulfate�for�Injection

商 品 名 称 ： 倍兴

通 知 书 编 号 ： 2021R045656

剂 型 ： 注射剂

规 格 ： 50mg

注 册 分 类 ： 化学药品：原4类

药 品 注 册 标 准 编 号 ： WS1-(X-150)-2004Z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 国药准字H20163216

药 品 有 效 期 ： 18个月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有 效 期 ： 至2026-06-07

审 批 结 论 ：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 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时，须向市药监局

提出现场检查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

销售。 本品属于注射剂，还应将后续两批样品送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检验。

（二）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100mg）

药 品 通 用 名 称 ： 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

英 文 名 / 拉 丁 名 ： Netilmicin�Sulfate�for�Injection

商 品 名 称 ： 倍兴

通 知 书 编 号 ： 2021R045654

剂 型 ： 注射剂

规 格 ： 100mg

注 册 分 类 ： 化学药品：原4类

药 品 注 册 标 准 编 号 ： WS1-(X-150)-2004Z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 国药准字H20163215

药 品 有 效 期 ： 18个月

药 品 批 准 文 号 有 效 期 ： 至2026-06-07

审 批 结 论 ：

经审查，同意本品再注册。 由于本品长期未生产，恢复生产时，须向市药监局

提出现场检查申请，经市药监局现场检查并抽验一批产品合格后，方可上市

销售。 本品属于注射剂，还应将后续两批样品送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检验。

二、产品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一）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50mg和100mg)

1.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敏感细菌{埃希氏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绿脓假单胞菌、肠杆菌属菌、奇

异变形杆菌、变形杆菌属细菌（吲哚阳性）、沙雷菌属和枸橼酸菌属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所引起的

包括婴儿、儿童等各年龄患者在内的严重或危及生命的细菌感染性疾病的短期治疗。 这些感染性疾病包

括：①复杂性泌尿道感染；②败血症；③皮肤软组织感染；④腹腔内感染，包括腹膜炎和腹内脓肿；⑤下呼

吸道感染。

2.用法用量：

本品可肌肉注射，也可静脉滴注。 肌肉注射时，用前加2ml注射用水或氯化钠注射液溶解后，配制成

50mg/ml溶液，供肌肉注射。 静脉滴注时，用前先加2ml注射用水或氯化钠注射液溶解，再移加到5％葡

萄糖注射液或0.9％氯化钠注射液50～200ml中静脉滴注，每次滴注时间为1.5～2.0小时。

为了正确计算剂量，应在给药前获知病人的体重，对于肥胖病人的剂量应按标准体重计算。 肾功能

状态可根据血清肌酐浓度的测定而估计，或根据内在的肌酐清除率而计算。 另外，治疗期间应定期检查

肾功能。

对于体表过度烧伤的病人，由于药动参数的改变，其血清药物浓度可能下降，通过测定血清药物浓

度来指导用药剂量显得更重要。

疗程：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应尽可能缩短治疗时间。 通常的疗程为7～14天在有并发感染时，可能

需要更长治疗时间。 虽然延长治疗时间，奈替米星的耐受性好，但长时间给药，应检测肾功能、听力和前

庭功能，如果临床有异常指征，应适当调整剂量。

在应用过程中，应通过测定血清药物浓度的峰谷值，以确保在所给剂量下的有效且安全。 当测定方

法可行时，峰浓度范围4～12mg/ml，不能超过16mg/ml。 个体间，由于肾功能状态（正常或异常）的差

别，其药物浓度会变，峰浓度应控制在6～12mg/ml,谷浓度应在0.5～2mg/ml较好。 对于特殊病人的血

清药物浓度的有效性，应考虑致病菌的敏感性、感染的严重程度和病人的肌体免疫防卫系统的功能。 推

荐剂量并非一成不变，仅作为首次治疗或治疗期间不能测定血药浓度选择剂量的一个指导。

①肾功能正常患者的剂量:成人复杂尿路感染，1.5～2.0mg/kg/次，每12小时一次；全身严重感染

1.3～2.2mg/kg/次，每8小时一次；或2.0～3.25mg/kg/次，每12小时一次。

对于婴儿（出生6周以上）至12岁的儿童：每日用药总量为5.5～8.0mg/kg。 可以每8小时1次，每次

用量为1.8～2.7mg/kg；也可以每12小时1次，每次用量2.7～4.0mg/kg。

②肾功能损伤患者的剂量对肾功能损伤患者，其剂量必须个体化，以保证有效治疗浓度。 调整剂量

的方法有几种，但最准确的方法是基于血药浓度进行调整。 如果血药浓度不能获得，而患者的肾功能又

稳定，测其肌酐清除率是最可靠的。 对于肾功能有不同程度损伤的患者，可根据肌酐清除率用下式计算

调整剂量：

患者用药剂量=正常人所推荐剂量×患者的肌酐清除率/正常人的肌酐清除率。

调整的一日总量可一日1次给药（即每24小时用药1次）也可一日2～3次给药（即每8小时或12小时

用药1次）。一般而言，单次剂量不能超过3.25mg/kg。对于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的肾功能不全患者，经

透析所除去的药量与所用的仪器设备和方法有关。 透析期间，推荐成人按2.0mg/kg补充奈替米星，直至

血药浓度达所需浓度。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的取得确保了公司上述药品的正常生产和销售，公司将严格按照要

求开展相应工作，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注射用硫酸奈替米星(50mg及100mg)产品的《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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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5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四川华体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体转

债” ）20,880万元，每张面值100元，共计2,088,000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期限6年（债

券简称：华体转债，债券代码：113574）。

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林园投资” ）于2020年11月25日至

2021年1月1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购买华体转债合

计427,970张，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20.50%，公司于2021年1月19日披露《四川华体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人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号）。 公司于2021年7月5日接到林园投资的通知，林园投资于2021年1月19日至

2021年7月5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主发行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买

入华体转债共208,80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10%。截至2021年7月5日，林园投资通

过自主发行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华体转债共636,77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

量的30.50%，公司于2021年7月6日披露《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

人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号）。

公司于2021年8月4日接到林园投资的通知，林园投资于2021年7月9日至2021年8月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主发行并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买入华体转债共

208,80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10%。截至2021年8月4日，林园投资通过自主发行并

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华体转债共845,570张，约占华体转债发行总量的40.50%。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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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

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5日披露《四川

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0），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辉先生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

起6个月内，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

不低于25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500万元人民币。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2021年8月4日，张辉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3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5%，增持

股份总金额为人民币2,526,525.40元。本次增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已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21年8月4日，公司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辉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结果通知，现将增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辉先生。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截至2021年8月4日， 张辉先生累计持有公司股份1,587,8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1%。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期望通过本次增持，长期持有公司股份，获得股份增值带来的投资收益。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250万元人民币，不高于500万元

人民币。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本次增持不会

在下列期限内进行：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公司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

期的，则自原预约公告日期前30日起至定期报告实际公告之日的期间内。 2.公司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1年2月5日至2021年8月4日， 张辉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3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5%，增持股份总金额为人民

币2,526,525.40元。 本次增持计划的时间区间已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二）张辉先生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5日


